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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齐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

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
 

 

近日，苏州齐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江苏证监局”） 对

公司出具的《监管关注函》（苏证监函【2018】110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《关注函》”）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 

2017年3月29日，公司购买腾飞科技园发展（苏州工业园区）有

限公司办公用房3468.51平方米，总价为3052.29万元，构成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。公司未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决策程序，未申请停牌，亦未及

时披露上述事项，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、

第二十五条，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

十一条的规定。 

二、监管意见 

  （一）公司应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

法》和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切实

加强公司治理，完善三会制度，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，采取有效措施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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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  （二）公司应强化信息披露管理，严格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业务。 

  （三）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相关证券法律

法规的学习，确保公司规范运作，确保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。 

三、整改措施 

公司已切实整改上述问题。公司已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补充

履行了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披露了

《苏州齐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，并于次

日停牌。停牌期间，公司持续就相关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进行了公

告披露。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追认苏州齐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的相

关事宜议案》，并于当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信息披露

平台披露了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34）。2017 年 10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了《追认苏州齐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的相

关事宜议案》，并于当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披露了《苏州齐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8）。2017 年 11 月 3 日，因最终

公司未能通过腾飞科技园项目所在地政府关于该房屋买受方资格的

审核。鉴于相关事项已经终止，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，经申请，公

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苏州齐顺信息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03 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复牌公告》，并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

复牌。 

在收到《关注函》后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

专门组织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

及其他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，对上述问题逐项进行认真的核

查、分析和研究，着手制定整改措施，形成整改计划，内容如下：  

一、公司将定期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于《证券法》、

证监会部门规章和股转系统自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，制定培

训计划，提高公司董监高人员的自律监管意识，保证公司日后切实遵

循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。  

二、公司董事会将完善三会制度，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，

加大对于信息披露负责人的问责力度，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，

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。  

三、公司收到《关注函》后高度重视，公司接受江苏证监局的监管管

理，按照江苏证监局监管意见相关要求和整改期限，尽快将监管要求

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江苏证监局。公司将认真落实整改报告，不断完善

公司治理，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

法权益，实现公司规范、持续、稳定、将康发展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苏州齐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2018 年 2 月 27 日 


